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無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連交易交割公告 

收購標的資產 

茲提述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29 日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收購標的資產的關連交易公告（「该公告」）。除非本公告另有説明，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该公告所界

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本公告日，標的資産對應的所有權、義務、責任和風險已轉移至買方。 

 

承董事會命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黃文生 

副總裁、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 

2021 年 12 月 1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馬永生*、趙東*、喻寶才#、劉宏斌#、凌逸群#、李永林#、蔡洪濱+、
吳嘉寧+、史丹+及畢明建+。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